
民政事务局局长出席立法会政府帐目委员会就东亚运帐目发言（只有中文）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（五月五日）出席立法会政府帐目委员会

就「审计署署长第五十六号报告书第五章香港 2009 东亚运动会」进行公开聆讯

的开场发言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我十分欢迎帐目委员会召开今次聆讯，让我们有机会讲清楚东亚运动会的帐

目和相关实情。我和同事们准备回答各位的问题。为方便讨论，我先介绍一些数

据。 

 

  东亚运是香港第一次主办的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，于 2003 年成功申办，至

2009 年底举行，其间经历了六年，跨越两届特区政府，而这项工作是贯彻始终

的。大家记得，2003 年申办东亚运时，正是「沙士」肆虐之后，香港经济尚待

逐步复元，所以只预算为东亚运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八千四百万元。到 2006 年

1 月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东亚运营运拨款时，预计政府须承担一亿二千三百万

元，这个数目约占东亚运总营运开支的一半（51%）。现届特区政府一直确保遵

守财委会就东亚运批准的一亿二千三百万元拨款上限，同时积极开源节流，寻求

多方面的赞助和支持。民政事务局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与东亚运公司紧密合作，

促请公司量入为出，审慎处理财务。最终，东亚运公司达致收支平衡，更有余款

归还库房，政府实际要支付的东亚运营运差额只是一亿一千多万元，占东亚运总

营运开支的 38%。 

 

  2009 年底东亚运举行过后，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见认为东亚运是成功的。现

在回顾，仍是这一结论。成功的原因，主要是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，体育界、

政府各部门人员、医护人员、青年和大批义工，都全情投入，我知道负责的团队，

在东亚运开幕前后几天，忘我工作，真正到了废寝忘餐，通宵达旦的地步。我要

再次对所有为东亚运作出过贡献的人，表达衷心感谢！ 

 

  东亚运闭幕后，我收到多个参赛代表团表达的赞赏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

席罗格伯爵出席了我们在尖沙咀海傍举行的东亚运开幕礼，称赞开幕礼的创意和

效果本身就值得颁发一面金牌。新华通讯社发表了一篇综述，指出：2009 东亚

运的开支有限，不仅无法与其它地方的综合性运动会相提并论，甚至不及一些高

水平单项运动锦标赛，但是依然办得成功，「展示了『香港模式』的办赛理念──

不事奢华、讲求实用，加上大胆创新的精神，值得后来者借鉴。」 

 

  香港是第一次主办综合性的大型国际运动会，当然并非每个环节都尽善尽



美。我们设立了机制，对举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积极解决和迅速响应。东亚运

闭幕后，我们进行了总结。首先是乘着东亚运所引起市民对体育的热情，加紧推

动香港体育发展，包括如逐步落实对足球运动的改革方案，以及促进体育普及化、

精英化、盛事化的多项措施。特区政府更计划注资七十亿元支持香港体育学院培

育精英运动员，我们稍后就会向民政事务委员会交代，在这里就不细述。 

 

  我们又通过总结，汲取实际经验，作为日后举办类似活动的借鉴。东亚运给

我们留下多方面的经验，我在这里讲主要几点： 

 

  第一，成立公司去负责运动会的营运，是适当的方式；但仍需依靠政府多个

部门大力配合和支持。国际性大型综合运动会包括东亚运，其拥有权是属于相关

的国际体育组织（即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、亚奥理事会、东亚运联会等）及主办

当地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。设立独立的公司，作为体育组织与政府之间具体开

展合作的平台，负责运动会的营运，能够顾及体育的特点，又有所需的效率和足

够的透明度。东亚运公司是一间正式注册的公司，受公司法约束，周年帐目经核

数师审核后，交董事局确认，然后呈交公司注册处。事实上，东亚运公司截至

2010 年 3 月 31 日的周年经审计财务报表，已于去年 7月呈交公司注册处，公众

可随时查阅。同时，举办任何大型国际活动，不单只是体育活动，政府都有责任

提供支持和后勤服务。特区政府在东亚运这方面的责任，已列明于与港协暨奥委

会及东亚运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中。各个政府部门按自己的工作范畴，加强服务，

支持了东亚运，在各自部门的拨款中承担开支。 

 

  第二，主办大型运动会，需要一批场地设施，在兴建运动会所需的专场与可

供市民大众日常使用的场地之间，要有适当的平衡。为此，政府投入资源提供场

地时，就已包括兴建场地的拨款和为运动会比赛场地进行临时工程的费用。临时

工程包括如增设临时观众席、颁奖台、以及主题布置等。以东亚运而言，上届政

府在 2007 年初寻求财委会拨款作场地工程时，将所需的临时工程费用纳入当中，

一并经财委会通过。汲取东亚运经验，去年我们在考虑申办亚运的咨询文件中，

已把临时工程费用预算以独立项目显示，让公众可以更加了然。 

 

  第三，主办综合运动会，港协暨奥委会和各体育总会必须是政府的紧密合作

伙伴。从场地策划、赛事安排、评判标准等各个方面，都需要由各体育总会以其

专门知识作出承担。所以，体育界的团结和体育组织的内部管治，对于促进体育

发展以至大型体育盛事的成功举行，最关重要。康文署去年 1月成立了督导委员

会，全面检讨现行对体育总会的资助制度，并由现 2011-12 年度推出一连串措施，

协助体育总会提升企业管治和内部审计。相信这些对日后工作有积极作用，也有

助举办大型体育活动时，各方面可更紧密合作。 

 



  最后，我想讲一下东亚运公司的清盘工作。我知道公司董事局于 2010 年 6

月 24 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，公司于同年 7 月 1 日正式进入清盘阶段。之后，

清盘人需要就清盘程序刊宪，及处理一些余下应收未收及应付未付的帐项。在清

盘过程中，亦须调查及核实一些很迟才向公司提出索款的要求。于今年 4月初，

清盘人与核数师完成了公司运作的最后三个月（即 2010 年 4 月至 6 月）的财务

报表，并已呈交税务局作评税之用。在取得税务局的清税通知后，便可把余款退

还库房。有关工作预计可于未来两个月内完成。 

 

  以上资料，希望帐目委员会察悉。多谢主席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（星期四） 

 


